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News 07新闻
２０20．4.28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关于儿童保护，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公益组织做了什么？

儿童保护一般是指确保儿
童获得适当的照顾和监护，保护
其免受身体虐待、 情感虐待、性
虐待和忽视的威胁。

目前，我国一些公益组织在
儿童保护方面开展的工作集中
在宣传倡导上。 比如“女童保护”
项目、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男
生女生”儿童防性侵教育、“阳光
童年”预防儿童欺凌和暴力教育
等项目。

“女童保护”项目，一方面制
定了专业的防性侵教案，进入学
校、社区宣讲，宣传普及传播防
性侵知识；一方面通过多方调研
形成专业的调研报告，以推动立
法保护和规章方面的改进。 截至
目前，为 290 多万儿童普及了防
性侵知识和青春期性健康知识。

重庆儿童救助基金会在儿
童保护方面的工作，包括困境儿
童帮扶、留守儿童关爱、“男生女
生” 儿童防性侵教育、“阳光童
年”预防儿童欺凌和暴力教育等
多个项目。 截至目前，“男生女
生”儿童防性侵教育项目惠及重
庆地区的 2.5 万名困境儿童。

作为“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
全球合作伙伴”的一员，世界宣
明会以“针对儿童的家庭暴力”
为主题，开展“重享家，世界更美
好”的倡导行动，期望中国的男
孩和女孩在积极和关爱的环境
里成长，免于家庭暴力的威胁。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通过开展儿童保护宣导计
划、 社区儿童保护营造计划、受
虐儿童救助计划等减少虐待儿
童事件的发生。

除了事前宣传之外，也有部
分机构在开展“事后介入”项目。

救助儿童会在云南省试点
建设了一站式未成年人性侵受
害者取证与保护中心， 加强警
察、司法和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合
作， 确保儿童获得所需的医疗、
法律和社会心理服务。

救助儿童会是英国的儿童
慈善机构， 目前在 60 多个国家
开展儿童救助工作。 2016 年在
中国多个偏远落后地区开展了
儿童保护项目， 受益儿童近 3.3
万人。

社区是开展儿童保护的重
点区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
国试点探索以社区为基础的儿
童保护创新模式，并把好的实践
经验向更多地区推广。

世界宣明会支持以社区为
基础的 132 所儿童之家的运作，
建立儿童及家庭友好的生活环
境，支持社工、本地组织举办儿
童保护的相关活动。

儿童保护体系逐步完善

公益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
在儿童保护方面，政府可以发挥
的作用更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
以《宪法》为引领，以《未成年人
保护法》和《预防青少年犯罪法》
为主干，包括《民法通则》《婚姻
法》《收养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有
关儿童保护的法律，形成了相对
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

20世纪 90年代，我国签署了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福
利保护制度体系建设逐步走上与
国际接轨的规范化发展阶段。

经过两轮《中国儿童发展纲
要》的制定，儿童生存、健康、教
育、保护和参与等多项儿童权利
获得保障。

《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
报告 2019》指出，2018 年，国家层
面出台儿童福利与保护相关政
策文件 47 份，3 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首次纳入政策视野，以 18
岁以下儿童全年龄段发展为视
角的政策设计路径逐渐清晰，我
国儿童福利与保护制度建设专
业化和普惠型特征更加凸显。

民政部官网数据显示，2018
年国家层面提供的儿童福利和
救助机构有 651 个， 床位 9.7 万
张。 2018 年，全国各级支出儿童
福利经费 49.6 亿元，其中孤儿基
本生活保障经费 39.5 亿元，其他
儿童福利经费 10.1 亿元。

2019 年，根据《三定方案》，
民政部新设儿童福利司。 其主要
职责是：负责拟订儿童福利、孤弃
儿童保障、儿童收养、儿童救助保
护政策、标准，健全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制
度，指导儿童福利、收养登记、救
助保护机构管理工作。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
金华在民政部 2019 年第一季度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儿童福
利司的成立，将进一步理顺完善
儿童福利工作体制，有利于进一
步明确部门职责、 强化主体责
任，也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完善政
府负责、部门协作、分工配合的
工作机制，对今后系统推进儿童
福利相关政策，切实维护好广大
孤弃儿童、困境儿童、留守儿童

等儿童的合法权益，落实儿童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要直面儿童福利短板

儿童福利司已经运作一年多
了，“政府负责、部门协作、分工配
合的工作机制”有没有形成呢？

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在接
受媒体采访对 2019 年的儿童福
利工作进行回顾时表示，2019 年
儿童福利司都干了些什么呢？ 全
国孤儿基本生活费首次提标；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首次纳入国家保障；
既有政策的覆盖面调整； 农村留
守妇女真正纳入民政工作范畴。

郭玉强也提到， 儿童福利方
面但仍有不少亟待打破的瓶颈和
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
概念多元；其次，法律法规缺失滞
后；同时，专家理论指导不足；此
外，基层队伍专业能力不强。

郭玉强表示，下一步，将吸取
发达国家先进的儿童福利制度、
儿童照料制度、 家庭替代照料制
度以及从过往工作乃至中国传统
文化中汲取有营养有价值的内
容，更加完善儿童福利制度。

在具体工作方面，要在地方
建立儿童保护和福利指导中心，
面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做好指导、摸排、探访、帮扶、照
料服务等工作。

“顶层设计离不开基层的落
实，儿童福利司出台的各项政策
的落实落地，也同样是下一步工
作的重点。 ”郭玉强表示。

保护儿童是全社会成年人
的普遍责任， 如何将责任落到
实处？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
院教授花菊香曾撰文表示，未来
需强化所有成年人的儿童保护
意识，动员社会力量，扩大福利
资源；提高儿童工作者专业化水
平和职业化程度，满足儿童多元

化的专业服务需求。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研究员张雪梅曾建议，需
加大对侵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
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做好预
防工作，建立儿童保护事件的跨
部门多专业介入工作机制。

作为一线的实践者，湖北省
荆州市四叶草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的卢文博在媒体撰文提出，需
要在服务机制、 社会组织建设、
人才队伍等方面统筹推进。 要落
实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关爱
服务体系。 推进儿童服务类社会
组织统筹协调发展。 培育儿童服
务类专业人才队伍。 逐步落实家
庭监护监督。

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的儿童保护工作
是如何做的呢，有哪些值得借鉴
的地方？

曲靖师范学院老师刘苏荣
在其论文《论英国的儿童社会救
助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指
出：二战后，英国陆续通过了一
系列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主要
有：1956 年《性犯罪法》、1958 年
《(少年)婚姻诉讼法》、1959 年《婚
生子女地位法》 和《精神健康
法》、1960 年《猥亵少年儿童法》、
1962 年《苏格兰教育法》、1963 年
《儿童和青少年法》、1980 年《儿
童监护法》 和《收养照管法》、
1989 年《儿童法》和 1991 年《儿
童抚养法》。

以 1963 年通过的《儿童和青
少年法》为例，它规定：

“当儿童在家庭里受到不当
待遇时， 地方政府有权干预，为
儿童提供援助。 社会工作者会介
入到家庭事务中，教育家长正确
对待子女， 甚至安排家长的财
务，以保证儿童的生活。 在家长
财务出现困难的情况下，政府还
可以对其子女提供资金方面的
帮助。 ”

2003 年， 英国政府发表了
《每位孩子都重要》的绿皮书，明
确指出：要真正贯彻“每位孩子
都重要”的理念，仅仅依靠降低
儿童面临的外在危险因素是不
够的，而应该使每位儿童自身的
潜能都得到最大的发挥，都能获
得最好的发展机会。

美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刘
黎红、周镇忠发表于《中国社会科
学报》的《浅析以社区为基础的美
国儿童保护》指出，美国是最早
建立起“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
保护体系的国家之一， 通过关
注、预防、处理虐待和忽视儿童
问题，为儿童的社会再融入提供
支持，美国的儿童保护体系起到
了为各类遭遇困境的儿童输送福
利资源、支持和赋能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展“以社区为
基础”的儿童保护，美国通过各
类法律法规规定了“以社区为基
础的项目”的目的、管理组织及
职责、资金数额及分配、申请条
件、项目要求、执行措施、评估
要求以及网络建设。 规定有关
项目类型可以包括家庭资源项
目、家庭支持项目、志愿家访项
目、 育儿教育项目、 互助项目
等。 各项目可以提供跨专业、跨
部门的整合性服务，包括：核心
的家庭资源和支持服务； 必须
通过与其他地方性机构签订协
议来提供的其他核心服务；可获
得的任选服务。

如何借鉴这些经验做法呢？
在《论英国的儿童社会救助政策
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文中，刘
苏荣提出：我国应该像英国一样
把儿童社会救助工作上升到国
家战略的高度，突出政府在儿童
的社会救助工作中的主体责任；
同时发展壮大民间儿童救助组
织已经成为我国当前以及今后
一段时间的必然选择；建立儿童
社会救助工作的长效机制势在
必行；必须提高儿童社会救助的
专业水平。

近期，“高管涉嫌性侵养女”事件引爆舆论。 涉嫌儿童被性侵、猥
亵、 虐待等丑闻近几年不断被曝出，“韩国 N 号房事件”“湖南 16 岁
少女被囚地洞 24 天”等。 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儿童面临着暴力、
虐待、忽视和剥削问题。

面对屡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儿童权益遭到侵害事件，作为重
要的社会力量，公益组织可以做些什么？ 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儿童、
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事发后公益组织又应该如何及时、有效地介
入？我国的儿童保护机制是怎样的，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国际上
有哪些儿童保护的经验有值得学习？


